
 

           
 

 
  

歐洲 11 天精選團 
荷蘭(阿姆斯特丹)、德國(露芙堡、新天鵝堡、富森)、奧地利(茵斯布魯克)、 
意大利(威尼斯、米蘭)、瑞士(琉森、少女峰、茵特拉肯、伯恩)、法國(巴黎)     EWLF11       
                                        出發日期: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新天鵝堡 

浪漫之路「露芙堡」 

巴黎 

瑞士首都「伯恩」 

<少女峰>歐洲屋脊 

威尼斯 

中式古木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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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可停留尾站 時差 飛行時間(以小時計) 
香港蘇黎世阿姆斯特丹 
香港慕尼黑阿姆斯特丹 
香港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 
香港維也納阿姆斯特丹 
香港維也納阿姆斯特丹 
香港杜拜阿姆斯特丹 

LX139/724 
LH731/2300 
LH797/986 
OS058/375 
EK387/149 
EK383/145 

2345/0610+1 // 0720/0900 
2350/0505+1 // 0640/0815 
2340/0515+1 // 0705/0815 

1100/1615 // 1715/1915 
0735/1230 // 1515/2000 

1910/2315// 0330/0835+1 

約 12.30 小時 
去程 

香港多哈阿姆斯特丹 QR815/273 0120/0520 // 0745/1345 約 9 / 7 小時 
巴黎蘇黎世香港 
巴黎法蘭克福香港 
巴黎慕尼黑香港 
巴黎杜拜香港 

LX645/138 
LH1047/796 
LH2235/730 
EK076/380 

2050/2200 // 2240/1630+1 
1925/2040 // 2215/1610+1 
1755/1920 // 2235/1640+1 
2155/0635+1 // 1005/2200 

約 12.30 小時 
回程 

巴黎多哈香港 QR038/816 2240/0600+1 // 0725/2035 

慢香港 
6/7 小時 

約 6.5 / 8.1 小時 
*航班參考資料，一切以茶會公佈為準。 
*如乘坐阿聯酋航空之 EK387/149，奧地利航空之 OS058/375，卡塔爾航空之 QR815/273 的團隊，航班於第一天到達，安排入住第一天之阿姆斯特丹酒店。 
*如乘坐瑞士航空及德國漢莎航空之團隊，航班於第二天到達(不會安排第一天之阿姆斯特丹酒店)。 
*日程表內所列之自費活動，要視乎當時環境、天氣及時間方可安排，客人亦有機會未能前往。  
DAY 1  
香港阿姆斯特丹(荷蘭) 
Hong KongAmsterdam (Netherlands) 
各團友請於指定時間在香港國際機場集合，辦理離境手續後由專業領隊陪同飛往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  
DAY 2                                                                          
阿姆斯特丹~風車村~木屐廠~芝士廠~堤壩廣場~科隆/法蘭克福(德國)  
Amsterdam~ Windmill~ Clog Factory~ Cheese Factory~ Dam Square~Cologne/Frankfurt(Germany)  
航班是日安抵阿姆斯特丹。首先暢遊如詩似畫般美的風車村，此乃攝影的最佳地方，村內更有芝士及木屐廠，團友亦可參觀芝士及木屐製造的過程。午餐於中國餐館。
餐後到堤壩廣場參觀。遊畢後乘車前往德國科隆/法蘭克福。晚餐於中國餐館。  
DAY 3  
科隆/法蘭克福~浪漫之路~露芙堡~新天鵝堡(外觀)~富森/羅伊特 
Cologne/Frankfurt ~Romantische Strabe ~Rothenburg ~Neushwanstein~Fussen/Reutte 
早餐於酒店餐廳，隨即從浪漫之路前往著名古城露芙堡，「露芙堡」是歷史悠久的貿易古城，十三世紀時因獲羅馬帝國劃分為自由城市而引以為榮，各項貿易活動亦
因此而篷勃。後來經過三十年的新舊宗教戰爭後開始沒落，直至近年發展為旅遊重點而再次復興。而被城牆包圍的街道仍保存良好原貌。午餐於當地餐廳品嚐特色豬
手餐+啤酒。餐後前往夢幻城堡「新天鵝堡」。美國迪士尼樂園內的城堡都是以此為藍本。客人可自行於新天鵝堡購票入內參觀。這城堡是根據被譽為德國史上最具藝
術氣質及建築天份的國王盧德維希二世的夢想而建的，他想建築一座童話中白雪公主居住的地方，因此便邀請了劇院畫家與舞台設計者繪畫了草圖。城堡高高坏地聳
立在山崗上，圍繞著都是峭壁與森林，加上四周的翠綠湖泊與幾縷薄霧的襯托下，美得難以用筆墨來形容。晚餐於酒店餐廳。 

天數 行程安排 早餐 午餐 晚餐 住宿城市 住宿酒店備註 19、20 
1 香港阿姆斯特丹    

2 阿姆斯特丹~科隆  豐富午餐 豐富晚餐 
科隆/ 

法蘭克福/ 
美茵茲 

Holiday Inn Express 或 
Ramada West 或 Park Inn 或同級 

3 法蘭克福~富森/羅伊特 特色豬手餐+啤酒 酒店晚餐+紅酒 富森/羅伊特 Europark Hotel 或同級 

4 富森/羅伊特~茵斯布魯克~ 
威尼斯 豐富午餐 酒店晚餐+紅酒 威尼斯/ 

帕多瓦 
Holiday Inn 或 

Doubletree 或同級 
5 威尼斯~米蘭 墨汁意粉+ 

意式海鮮籃 豐富晚餐 米蘭 Holiday Inn 或同級 

6 米蘭~琉森~格林德瓦/ 
茵特拉肯 ~ 酒店晚餐+紅酒 格林德瓦/ 

茵特拉肯 
Hotel Carlton 或 City Oberland 

或同級 

7 格林德瓦/茵特拉肯~伯恩 瑞士雪山香腸餐 酒店晚餐+紅酒 伯恩/洛桑 Holiday Inn 或 Novotel 或同級 

8 伯恩~巴黎 ~ 正宗法國大餐+紅酒 

9 巴黎  豐富午餐 ~ 
巴黎 Mercure 或 Holiday Inn 或同級 

10 巴黎香港 

美式或 
自助早餐 

~   
11 香港  ~旅途愉快~  

                行程特點 
暢遊荷蘭風車村、芝士廠及木屐廠，可參觀芝士及木屐製造過程 
暢遊德國浪漫之路的著名古城「露芙堡」及「新天鵝堡」，美國迪士尼樂園內的城堡都是以此為藍本 
暢遊奧地利水晶名城茵斯布魯克，遊覽城內著名黃金屋頂及順道選購著名水晶禮品 
前往購物天堂米蘭，參觀多奧莫大教堂，其外型優美獨特，內部之玫瑰窗更舉世聞名 
本社特別乘坐登山火車前往有海拔 3454 公尺之有歐洲之巔「少女峰」，觀賞阿爾卑斯山全景及阿奇萊冰川 
特別安排暢遊瑞士三大城市，有歐洲花園之稱的「琉森」，位於少女峰腳下的「茵特拉肯」及有「瑞士首都」稱號的 
 「伯恩」，感受瑞士的美 
重本安排登上巴黎市內最高之「蒙柏納斯大廈」56 層觀光廊，飽覽巴黎全市景色 
細心安排入住 2 晚巴黎酒店，讓團友充裕時間觀光及購物 
安排品嚐特色豬手餐+啤酒、墨汁意粉+意式海鮮籃、瑞士雪山香腸餐及正宗法國大餐，更精心安排於富森、威尼斯、 
  2 晚瑞士酒店享用酒店晚餐，使觀光購物時間更為充裕。 

 



 

DAY 4                                                                          

富森/羅伊特~茵斯布魯克(奧地利)~黃金屋頂~施華洛世奇水晶廊~威尼斯(意大利) 
Fussen/Reutte ~ Innsbruck(Austria)~ Golden Roof~ Swarovski Crystal Gallery~ Venice (Italy)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前往有奧地利水晶名城之稱茵斯布魯克。抵達後遊覽城內著名黃金屋頂，市內風景優美，古雅典樸之小街及建築隨處可見。隨後前往奧國著名
施華洛世奇水晶廊，團友可順道選購當地著名水晶禮品。午餐於當地餐廳。及後驅車前往有意大利水都之稱的威尼斯。晚餐於酒店餐廳。  
DAY 5 
威尼斯~聖馬可廣場~聖馬可大教堂~嘆息橋~米蘭 
Venice~ San Marco Plaza~ Bridge of Sigh~ Milan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乘車前往碼頭轉乘船前往著名之聖馬可廣場，廣場內名勝林立，杜奇皇宮、嘆息橋、聖馬可大教堂等。團友更可自費乘坐地道之水都黑色平底
船—貢多拉，暢遊於威尼斯之運河水道內，悠閒自得。午餐特別安排於島上餐廳品嚐墨汁意粉+意式海鮮籃。餐後驅車前往意大利購物天堂~米蘭。米蘭市始建於西元
4 世紀，雖在二次大戰期間受到損毀，但仍保存很多古蹟，市內戰後之建築發展迅速，使米蘭充滿時代感。晚餐於中國餐館。 
*如不能安排入住米蘭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林比亞泰(LIMBIATE) / 蒙扎(MONZA) / 羅鎮(RHO) / 薩龍諾(SARONNO) / 帕維亞(PAVIA) / 洛迪(LODI) / 
卡韋納戈迪布里亞恩扎(CAVENAGO DI BRIANZA)。  
DAY 6 
米蘭~多奧莫大教堂~歌劇院~艾曼紐拱廊~琉森(瑞士)~獅子紀念碑~中古式木橋~瑞士鐘錶專門店~ 
格林德瓦/茵特拉肯 
Milan ~ Duomo ~Scala Opera~Emmeunel Shopping Gallery ~ Lucerne(Switzerland)~ Lion Monument~Chapel Bridge ~ 
Swiss Watches Showroom~Grindelwald/Interlaken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遊覽名勝如多奧莫大教堂、歌劇院及艾曼紐拱廊等。繼後乘車前往有歐洲花園之稱之瑞士琉森，沿湖邊公路，穿過祟山峻嶺飽覽琉森湖光山色
全貌。抵步後參觀由丹麥雕刻家表揚瑞士軍人的精忠、勇氣和信義而刻的獅子紀念碑。是日午餐自備。再走到湖上中古式的木橋，欣賞橋上嵌有當代無名藝術家留下
之精心油畫傑作。及後前住市內名錶專門店，瑞士鐘表聞名全球，團友可選購著名鐘錶及地道禮品。繼後驅車前往有「湖城」之稱茵特拉肯。晚餐於酒店餐廳。 
*如不能安排入住琉森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斯坦斯施塔德(STANSSTAD)/英格堡(ENGELBERG)/韋吉斯(WEGGIS)  
DAY 7   
格林德瓦/茵特拉肯~少女峰(歐洲之巔~包乘火車)~購物街~伯恩(瑞士首都) 
Grindelwald/Interlaken ~ Jungfrau ~Shopping Street ~Bern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前往有歐洲之巔之稱的「少女峰」，及後登上齒輪火車前往海拔 3454 公尺的「少女峰站」，是歐洲最高的火車站，沿途風景秀麗。特別安排於
雪山餐廳品嚐特色香腸餐。餐後團友可漫步觀景台，遠眺阿爾卑斯山最長的阿奇萊冰川及連綿雪嶺。遊畢後返回位於瑞士少女峰的腳下“茵特拉肯”，它位於圖恩湖和
恩茨湖之間，這兒整年氣候溫和，湖光山色，環境十分優美，所以是歐洲人及瑞士人心中的度假勝地。抵達後前往荷黑緯格街“Hoheweg”是茵特拉肯著名繁忙商業街，
各式一流餐廳與咖啡店，美倫美煥的時裝店林立。信譽卓越的瑞士名牌手錶及傳統紀念品都能買到。於指定時間集合，繼後驅車前往有「瑞士首都」稱號的伯恩。晚
餐於酒店餐廳。 
＊因天氣問題大風雪不能登上「少女峰」或改前往冰川 3000 或每位團友可獲退回 HK$800。 
＊如不能入住伯恩市內之酒店，則安排改住附近之城市洛桑市(LAUSANNE)/佛立堡(FRIBOURG)。  
DAY 8 
伯恩~玫瑰園~棕熊穴~古城~巴黎(法國)  
Bern~ City Tour ~Paris(France)  
伯恩是個美麗而迷人的城市，於 1983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文化遺產(UNESCO)。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前往玫瑰園及棕熊穴參觀，於熊洞小公園內觀看伯恩的
標誌~棕熊。繼而前往古城，飽覽優雅的古老建築物。是日午餐自備。繼後乘專車前往法國有浪漫迷人的巴黎名都。晚餐於當地餐廳品嚐正宗法國大餐。  
DAY 9 
巴黎~聖母院(途經)~凱旋門~協和廣場~拿破崙墓~香榭麗舍大道~ 
<重本安排>登上「蒙柏納斯大廈 56 層觀光廊」~ 
下午自由活動/(客人可自費參加推介:花都著名夜總會) 
Paris ~ Notre Dame Cathedral (Pass through)~The Arc De Triomphe~De La Concorde~ 
Napoleon Tomb ~Champs Elysees ~Montparnasse ~ Half Day Free at Leisure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首先前往宏偉莊嚴而又代表法國民族精神之凱旋門、途經昔日大革命時斷頭台所在地協和廣場、屹立在塞納
河岸的艾菲爾鐵塔、路易十四時代所建之「傷殘軍人之家」、拿破崙墓及香榭麗舍大道等。及後特別安排登上巴黎市內最高之「蒙
柏納斯大廈 56 層觀光廊」飽覽市內景色。午餐於當地餐廳。下午自由活動。巴黎除夜景艷冠全球外，精采之花都夜總會也是舉世
聞名，領隊亦可替團友安排自費前往欣賞夜會之精采表演。為方便團友自由活動，是日午、晚餐自備。 
 

DAY 10 
巴黎~(參加推介:客人可自由購物或自費羅浮宮或凡爾賽宮)香港 
Paris~ Full day Free at Leisure Hong Kong 
早餐於酒店餐廳。餐後自由活動，領隊更樂意安排團友自費前往探索知識寶庫~羅浮宮和法國最後的皇宮~凡爾賽宮。及後於指定時間集合。乘專車前往機場乘搭豪華
客機轉機飛返香港。 
 

DAY 11 
香港 Hong Kong 
航機於是日安抵香港。  旅程圓滿結束，祝君旅途愉快  
 
1. 由 2018 年 9 月 3 日起，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2. 香港旅遊業議會(TIC)建議旅客出發前購買綜合旅遊保險。凡參加此團之客人，必須持有效之綜合旅遊保險；客人可於本社購買旅遊保險或提供有效之保險證明，否則本公司將保留接受客人報名之權利。 
3. 法國航空停留附加費$1500。 
4. 有關此團之旅行團團費、稅項及服務費等費用，請參閱分行派發之價目資料表或網站。 
5. 乘坐瑞士國際航空停留尾站附加費$18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 
6. 凡當日報名參加澳紐、美國、地中海、南非、歐洲、印度之團隊及當日申請停留延期返港，如於出發前 14 天(通知日期及出發日期日不計算在內) ，不能按顧客意願取得停留機位，本公司會給予顧客退回團費及停留附加

費; 若經本公司代辨簽証，則須扣除簽証費及手續費。 
另外，(1) 凡客人申請停留日子(並不在當日報名同日申請) 或  

(2) 當本公司通知顧客不能按意願取得停留機位，而顧客亦願意繼續等候或接受另擇其他停留日子，但如兩者之日子均未能成功確認機位 
(1)&(2)顧客必須接受隨團同日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如顧客於出發前 14 日內(通知日及出發日不計算在內) 報名再申請延期返港，若航空公司未能確認，顧客須跟團返港及不得藉詞退團。 
7. 歐洲各國為保護其歷史建築之原有風貌，而限制酒店經營規模，加上歐洲環保觀念甚重，至今歐洲仍有一些酒店並未裝設冷氣空調(寒冷地區則在冬季供應暖氣空調)，此乃常態敬請知悉！ 
8. 瑞士大部份酒店房間內不設冷氣設備。 
9. 如單人報名或組合參團人數為單數，如 1 人、3 人、5 人等等，客人必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 
10. 所有單數報名組合，可要求試做三人房，三人房定義為兩張單人床或一張雙人床，另加一單人床或移動式摺床或沙發床。 
11. 如最終本公司未能安排三人一房或當地個別酒店不設三人房，客人可選擇： 

I ) 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須繳付單人房附加費入住單人房，本公司不會安排客人跟其他同性別之團友同房，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II) 第 3 位或單數之團友如不願意繳付單人房附加費，須自動放棄半間房，即 3 人入住雙人房(以兩張單人床為主)，客人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12. 因天氣問題大風雪不能登上「少女峰」，每位團友可獲退回 HK$800。 
13. 行程中所安排之購物商店，其產品或服務並非由本公司所提供，因此，團友必須清楚了解其價格、產品或服務質素等才決定購買。如於購貨後感到不滿，可先透過導遊處理，或於購貨日起計 30 天內將完全未經使用及包

裝完整的貨品交回本公司代為轉交有關商店，旅客請保留單據正本。是否可辦理全數退款，由有關商店作最終決定。 
14. 行程表所列載的航班資料、交通、酒店級數等安排，將可能因應不同出發日期而有所變動。如此等變動於報名後發生，則本公司會作個別通知。 
15. 行程、膳食及住宿的先後次序，以當地接待安排為準，如有調動，恕不另行通知。 
16. 行程單張上之景點或餐廳，如因特殊情況關閉或休息(節日或額滿)而未能前往，本公司會作特殊安排取代未能前往之景點或餐廳，如出發前得悉事件，會有專責同事個別通知已報名客人，客人不得藉詞退團。 
17. 最近更新行程單張及確實團費均以報團當時為準，旺季加幅另行通知。 
18. 確保消費者權益，報名前請向分行職員索取細則詳情，或請參閱收據背面責任細則。 
19. 行程內住宿酒店只供參考，將於肯定出發及總人數確定後才落實，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 
20. 如遇當地特別節日，大型會議或酒店旺季而不能安排入住行程單張上所述之城市酒店，則會安排入住附近之城市同級酒店，並於出發前由領隊通知，客人不得藉此要求退款或賠償。 
21.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22.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

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以決定是否參加。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 
23.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通知旅客有關行程資料，一切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考之用。 
24. 本公司之團費乃根據當時國際貨幣兌換率而訂。若遇外幣大幅浮動，本公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費用之權利，拒絕繳交者，其參團資格會被取消而所繳交費用並全數退還。 
25. 根據航空公司條例，如出發後自行放棄乘坐其中一段機位，往後的機段(機位)會自動取消。故此，客人如有以上更改，必須出發最少 15 天前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26. 如回程停留之團體經濟艙之機位級別(Class)滿額而須提升更高之團體經濟艙級別(Class)，客人須補回額外附加費$500 至$3000 不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27.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關收費請參閱

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28. 以上圖片只供參考。 
29. 此行程單張適用於「生效出發日期: 2019 年 4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之團隊。  
30. 根據香港法例第 629 章《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於 2018 年 7 月 16 日起，所有抵達香港的人士，如管有大量（即總價值高於 12 萬港元）的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現金類物品」），便須使用紅

綠通道系統下的紅通道，就有關現金類物品向海關人員作出書面申報。其他抵港人士或離港人士，在海關人員要求下，須如實披露。詳情請瀏覽 https://www.customs.gov.hk/tc/passenger_clearance/instruments/index.html 
更新日期: EWLF11(130319)EUA 取代 EWLF11(070119)EUA 

凱旋門 







 

 

 

 

航空公司停留指南~西歐             生效日期:2019 年 2 月 15 日起 

 
英國航空團隊（BA）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 9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如客人延長機票有效期至 180 天，費用為$4500 
2. 停留附加費：(i)停留尾站歐洲城市及倫敦，需補附加費$2000 （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出發) 

(ii)停留尾站歐洲城市及倫敦，需補附加費$2200 （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3. 更改回程地點：(i)如更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需補附加費$2200，如更改回程尾站後，再欲停倫敦，需再補停留附加費$2000 及更改回程費$22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 (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出發) 
                   (ii)如更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需補附加費$2400，如更改回程尾站後，再欲停倫敦，需再補停留附加費$2200 及更改回程費$24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 
                     燃油附加費) (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4. 英航特惠機票：倫敦至英國任何城市，每段收費為$20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倫敦至歐洲其它任何城市，每段收費為$20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如購買特惠機票後再欲停留倫敦，需再補停留附加費$1800 
如客人自備國際機票，若欲經本公司代訂有關團隊內陸機票，每段收費為$20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5. 提前離港：(i)如客人提前離港（Early Departure），需補附加費$2000(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出發) 
(ii) 如客人提前離港（Early Departure），需補附加費$2200(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6. (i)尊貴世界旅遊者（World Traveller Plus）可乘坐尊貴世界旅遊者客位附加費為$90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出發） 
(ii)尊貴世界旅遊者（World Traveller Plus）可乘坐尊貴世界旅遊者客位附加費為$96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尊貴世界旅遊者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7. (i)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可乘坐商務客位，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適用於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前出發） 
(ii)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可乘坐商務客位，附加費為$30000-$350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起出發）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    寄艙行李限制: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 23 公斤) 
 

----------------------------------------------------------------------------------------------------------------------------------------- 

 

國泰航空團隊（CX）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 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附加費為$1500 
3.   更改回程地點：如更改回程尾站於其它歐洲城市，需補附加費$1500，另再需附停留附加費$15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未包括任何交通工具由尾站前往更改地點， 
     並不可更改回程地點與頭站地點相同）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 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4.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可改乘坐商務客位，附加費來回程為$26000(只適用於國際線來回，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5. 寄艙行李限制: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 20 公斤) (由 9 月 21 日起出發之團隊，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 30 公斤) 
 
----------------------------------------------------------------------------------------------------------------------------------------- 
 

維珍航空團隊（VS）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或倫敦，附加費為$15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尊尚客位（Premium）：改乘坐尊尚客位，需補附加費$10000 

（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尊尚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3.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36000-$39000（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4.   經濟客位–優越(Economy Delight)：來回程升等附加費為$1100 (只適用於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出發之團隊)(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 
     經濟客位–優越(Economy Delight)：單程升等附加費為$500 (只適用於 2019 年 4 月 1 日至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出發之團隊)(只適用於香港/倫敦/香港) 
5.   寄艙行李限制: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 23 公斤) 

----------------------------------------------------------------------------------------------------------------------------------------- 

德國漢莎航空團隊（LH） 
1.



 

 

法國航空團隊（AF）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 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或巴黎，附加費為$15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寄艙行李限制: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20公斤) 

4.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巴黎/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 
 
 

奧地利航空團隊（OS）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15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如停留維也納，停留附加費為$2500，另需補回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維也納/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 
 

土耳其航空團隊（TK）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 6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或伊斯坦堡，需補附加費$20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 

荷蘭皇家航空團隊（KL）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有效期為 30 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或阿姆斯特丹，附加費為$1500（未包括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3. 寄艙行李限制:每人一件(重量不超過20公斤) 

4. 商務客位（Business Class）：改乘坐商務客位，需補附加費為$29000-$33000（只適用於香港/阿姆斯特丹/香港，不包括內陸機） 
   (另需補回由經濟客位提升至商務客位之稅項「$1000-$1500 不等」及燃油附加費，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 
 

阿聯酋航空團隊（EK）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45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1500，另需補回當地場機稅及燃油附加費 
 
 
----------------------------------------------------------------------------------------------------------------------------------------- 
 
 

中國國際航空（CA） 
1.   機票有效期：所有停留機票之有效期為30天（由出發日期起計算） 
2.   停留附加費：停留尾站，停留附加費為$1500，另需補回當地場機稅及燃油附加費; 如停留尾站後，再欲停留北京，需補停留附加費$1500及停留北京附加費$1500。(未包括 
     當地機場稅及燃油附加費) 
 

 

 

 

備註 
1. 以上一切資料以報名時為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2. 上述費用只適用隨團出發之客人。如自備國際機票之客人則不適用。 
3. 停留機位之回程日子須於出發前訂妥，如機位已確定不能再作任何更改。 
4. 如更改回程尾站，客人需自行安排交通工具前往該回程地點 
5. 停留機位及商務客位確定與否，則視乎航空公司安排。停留機位及商務客位在出發前一經確認，不能再作更改， 

但如未能確認，團友便須跟團返港，團員不得藉故反對及退出，而其已繳付之停留及升級費用將獲退回。如堅持退出者其已繳付之款項將不獲退還。 
6. 根據航空公司條例，如出發後自行放棄乘坐其中一段機位，往後的機段(機位)會自動取消。故此，客人如有以上更改，必須出發最少 15 天前向本公司提出申請。 
7. 如回程停留之團體機位級別(class)，代訂特惠機票或提升團體商務客位級別滿額而須提升更高級別，客人須補回額外附加費$500 至$3000 不等，屆時將有專人通知。 

 

 

更新日期: W-EUROPE-PRICELIST(150219)EUA 取代 W-EUROPE-PRICELIST(251018)EUA 



 

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一)報名手續及繳款方法: 

(1)  旅客須出示有效的旅遊證件及身份證明文件。旅遊證件有效期須超過六個月，以團 
隊回程日期起計。因證件失效未能出入境而引致之一切損失，須由旅客自行承擔。 

(2)  訂金收費: 
    線路                              平日(每位)              旺季(每位) 

本港遊                             全費                   全費 
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300                HK$500 
中國及東南亞                      HK$1,000              HK$2,000 
郵輪(東南亞)                        HK$2,000              HK$4,000 
長線及長線郵輪                    HK$4,000              HK$6,000 
長線包括以下國家及地區：歐洲、澳紐、美加、地中海、俄羅斯、非洲、南美洲、 

高加索、馬爾代夫、不丹、中東、印度等。 
**旺季時段以本公司公佈為準。 
**個別線路之訂金或有所不同，以報名時公佈的金額為準。 
(3)  旅行團餘款須於出發前 10 天繳清，長線旅行團餘款則須於 15 天前繳清；如加班團及

旺季時段則須於出發前 21 天繳清; 郵輪團餘款則須於出發前 120 天前繳清，逾期者
訂金作廢，所繳付之訂金恕不發還，訂金不得轉予他人或其他旅行團使用。 

(4)  支票必須為香港之銀行發出，並要劃線及抬頭請註明“Miramar Travel Limited”或
“美麗華旅遊有限公司”，並須於 10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而長線旅行團則須
於 15 個工作天前繳交方能接受。 

(5)  鑑於外幣浮動、燃油漲價、稅項調整或因其他不可預計的情況而導致成本上升，本公
司保留在出發前調整收費之權利。 

(6)  燃油附加費、稅項或其他徵收服務費，以出票當日航空公司或相關機構之最後公佈 為
準，本公司將向客人退回多收之差額，或向顧客追回因外幣浮動而增加之差額費用，
並須於出發前繳付。(全包價之旅行團產品除外)。 

(7)  全包價旅行團產品已包括：團費、燃油附加費、稅項、其他徵收費用服務費及隨團工
作人員服務費，若有關費用有任何調整，包括上升或下調，本公司將不會追收或退回
有關款項。 

(8)  本公司不會接受未滿 16 歲的人士，在未有成人陪同下參加本公司的旅行團。未有成
人陪同而年齡介乎 16 至 18 歲之間的旅客，必須與父/母/合法監護人到分行辦理報團
手續，並填妥「18 歲以下人士參團同意書」及提交參團者出世紙副本及其父、母或合
法監護人之香港身份證/護照副本。 

(9)  經由熱線中心報名或本公司透過電話與客人的談話內容均可能會被錄音及作日後參 
 考之用。 

(10) 本公司保留接受報名與否之最終權利。  
(二)  團費內容: 

包括: 
(1) 機票 – 來回經濟客位團體機票(不適用於提供經濟客位以外之團種)。 
(2) 住宿 – 行程表所列或同級酒店，並以 2 人共用 1 房為原則。如閣下報名時人數為單數           

 而無法與其他團友共用 1 雙人房間，本公司有權收取單人房附加費。 
(3) 交通工具 – 如行程表所列。 
(4) 膳食 – 如行程表所列。 
(5) 遊覽節目 – 如行程表所列。 
(6) 行李 – 每人寄艙行李 1 件及手提行李 1 件。重量及體積以海、陸、空之交通供應商 
 之規定作準。 

      不包括: 
(1) 本公司將收取客人印花成本，印花成本以最終總收費之 0.15%計算。 
(2) 申請旅遊證件、各國入境簽證及針痘紙費用。 
(3) 個人旅遊保險(TIC 建議旅客出發前應購買旅遊綜合保險，如有需有，本公司可代為 

辦理。) 
(4) 各國機場稅、海關課稅、燃油附加費、航空保險稅及行李超重等費用。 
(5) 行程表以外之觀光節目及自費項目。 
(6) 一切私人性質的費用，如洗衣、電話、電子通訊、汽水、酒類、醫療、酒店服務員之

服務費等。 
(7) 行程內於當地餐廳用膳期間的飲品或飲用水。 
(8) 延期逗留者住宿或機場之接送費用、更改機票手續費、單人房附加費、提升機位等級

或其他相關之費用。 
(9) 因罷工、颱風、航班取消或更改時間、交通延誤、旅客私人理由及一切突發情況所引 

致之額外費用。 
(10) 付予隨團領隊、當地導遊、司機、郵輪上服務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費。旅客須 
 於旅遊當地或郵輪上繳付有關服務費。 

 服務內容如下: 
  與航空公司、酒店、車公司或地接社代表接洽，落實旅行團之一切膳食、住宿、交通

及活動安排。集合團友、確保機位、協助旅客辦理過關、登機及領取行李手續。辦理
酒店入住及退房手續、分配酒店房間、喚醒提示。介紹當地風土人情等。 

(10) 旅行團服務費的金額已詳列於行程表及旅客須知，請細閱有關內容。如旅客對隨團領
隊、當地導遊、司機及非隨團工作人員之服務表示滿意，亦可給予額外的服務費，以
示獎勵。  

(三)  旅遊證件及簽證須知: 
(1)  旅遊證件有效期必須超過六個月 (以回港日期計算)。 
(2)  回鄉証有效期以回程出境日期計算。 
(3)  旅行團途經中國或澳門，小童（11 歲或以下），須連同有效旅遊証件或回港證出發。 
(4)  如需代辦簽証，旅客須於報名表列明的指定日期內繳交旅遊證件，相片及所需文件，

逾期責任自負。 
(5)  若因簽證問題而不能成行或因特殊情況不能如期出發或需改往其他地方，若證件已經

由本公司遞交領事館辦理，簽證費及手續費恕不發還。  
(四)  臨時取消旅行團及退款安排: 

(1)  本公司有權因參加人數不足、機位、交通問題、住宿安排等情況，在出發前 7 天前取
消旅行團(中國廣東省內線及本港遊之旅行團則可於出發前 1 天取消)，不包括通知日
及出發日。在此情況下，除簽證費及手續費外，本公司會全數退回旅客所繳交之費用。 

(2) 報名後，若旅客因任何理由而取消訂位或更改出發地點、日期或旅客姓名等，一律視
作取消訂位論。本公司會根據下列方法扣除有關費用(以下費用按每人每次計算): 

旅行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郵輪團出發前 
(以工作天計算) 

轉名、轉團、取消、退團或取消 

30 天以上 91 天以上 扣除全數訂金
15 天-29 天 61 天至 9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50%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8 天-14 天 31 天至 60 天 扣除全數訂金或 75%已繳付之費用(以較高者為準)
7 天內 30 天內 扣除全數已繳付之費用 

農曆新年、復活節、聖誕節、暑假等旺季期間及加班團，一經報名，均不能更改或取
消，否則，其所有已繳付之費用將被扣除。 

(3)  如改期或轉團後之新團費與原本團費有差異，旅客須補回差額。 
(4)  旅客須攜同收據正本，親身到分行辦理取消訂位或更改資料的手續，電話及電郵通知 

恕不受理。 

 
(5)  旅客於旅遊途中突然退出或不參與任何團體活動(如膳食、觀光或住宿等)，當作自動

放棄論，旅客須簽署團員離團通知書，所繳費用一概不會獲發還。  
 (五) 根據香港旅遊業議會關於『會員因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的第二百二十三號指引，

旅行社如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旅行團，處理團員退款時可以收取本公司列明的手續費，
及退票費 (如適用)；有關收費請參閱旅行團細則及責任問題須知。  

 (1)  旅客可選擇保留團費六個月或支付下列手續費、退票費後退回團費 
 

團種 手續費(每位)
本港遊及中國短線(廣東省及澳門) HK$50 
中國或東南亞地區(日本除外)5 天或以下旅行團 HK$150 
其他地方旅行團 HK$300 
郵輪團 HK$300 或按郵輪公司公佈(以較高者為準) 

退票費 
退票費: 如旅行團因『迫不得已理由』取消，交通服務供應商堅持徵收退票費，旅行社為客人  
安排退款時，可向客人收取退票費的實際金額 

*如旅行團跨省或跨國，手續費按較高或最高一地計算 
*『迫不得已理由』指戰爭、政治動盪、恐佈襲擊、天災、疫症、惡劣天氣、交通工具發
生技術問題、載運機構臨時更改班次/時間表、罷工、工業行動、旅遊目的地政府/世界衛
生組織發出旅遊警告，香港特區政府發出紅色/黑色外遊警示，以及其他業界不能控制的
不利旅客外遊的情況。  

(2)  如遇上述「迫不得已理由而取消旅行團」，本公司將扣除有關旅行團的一切開支包括交
通工具、住宿、門票等費用，餘款按客人的付款方式退回。  

(六)  免責條款： 
(1)  旅行團所採用為團體交通票，旅客必須跟團往返。旅客如在旅途中自行離團或放棄行

程，餘下之費用概不發還，離團後之責任自負，一切後果與本公司及其委託之機構無
關。如旅客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趕上預先安排的交通或住宿、間接或直接之費用或損
失，客人需自行承担。 

(2)  如旅客在出發前要求自行出發、個別返港，本公司定當樂意協助，條款請參閱其報名
出發的行程表。但交通安排不論確定與否，則視乎交通供應商之最終決定，間接或直
接之費用或損失，客人需自行承担，本公司概不負責。 

(3)  行程中所安排之機票、船票、車票、住宿或觀光項目，均屬團體訂位，一經在香港確
認及訂購後，不論任何情況下而未能使用者，一概不會獲發還任何款項。 

(4)  如遇本公司不能控制之特殊情況如交通延誤、天災、戰爭、政治動盪、天氣惡劣、颱
風、交通工具發生技術問題、工業行動影響、證件遺失、罷工等，必須將行程更改，
或取消任何一項旅遊節目，而所引致之額外支出或損失，必需由旅客自行承擔及支付。
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要求退還或賠償未完成行程之費用。 

(5)  即使旅客持有有效之入境簽證或旅遊證件，而於入境時仍遭當值之移民局海關人員拒
絕入境，其責任與本公司無關，而餘下之旅程費用亦將不獲發還。一切因此而引起的
額外費用，如交通、住宿安排等須由旅客自行承擔，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6)  在特殊情況下，本公司有權在啓程前或出發後取消或替換任何一項旅遊項目、亦有權
縮短或延長行程。在此情況下，費用將酌情增減，旅客不得藉故反對或退出。 

(7)  如郵輪航行中，因天氣惡劣、風浪大或各種未能預知或逼不得已的情況下而不能泊岸，
船公司或本公司不會作任何補償，顧客不得異議。 

(8)  郵輪公司或本公司有權因應當日郵輪泊岸時間及當地交通情況而增減所有岸上觀光行
程之項目，並不會因此而作出補償，各參加者不得異議。 

(9)  登船地點及郵輪停泊港口如有更改，一切以郵輪公司安排為準。 
(10) 本公司代旅客安排之交通工具、住宿、膳食點、旅遊觀光點或娛樂項目、均非由本公

司擁有、管理或操作。所有由本公司代旅客作出之上述安排，或代上述服務機構簽發
之任何票券、交換文件、收據、合約或票據等，乃按照上述服務機構預先擬定的規則
條款簽發。旅客如遇交通延誤、行李損失、意外傷亡及財物損失等，該根據當地法律
向擁有、管理或操作有關交通工具、住宿、食肆、旅遊點或娛樂項目之機構直接交涉
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旅客可向本公司查詢有關服務機構之資料。 

(11) 如客人遇上突發情況或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團隊的行程，本公司須考慮當時環境及
情況，並顧及其他團員的安全與利益等因素下，方決定領隊 / 導遊是否陪同該客人逗
留當地並予以協助，客人不得異議及藉此要求賠償。此外，在客人出現突發情況下或
因任何理由而未能跟隨旅行團的行程，餘下未有使用的景點觀光、行程、酒店住宿、
餐飲、交通及航班安排等，一切由客人承擔，本公司不會作任何退款或賠償，另如客
人需要本公司職員於途中或完團後提供協助，當中衍生之額外開支，一切由客人承擔。 

(12) 旅客須遵守各國政府之條例，嚴禁攜帶違禁品，違例者須自行負上一切責任。 
(13) 所有住宿根據行程安排，但本公司有權視乎當時情形作出更改，並給予同等級之住宿。     
(14) 如遇人數不足 15 人或旅行控制範圍以外之特殊情況，本公司有權不派隨團領隊出發或

取消團隊。 
(15) 本公司保留合併旅行團之權利。 
(16) 任何旅客若妨礙領隊或團體的正常活動及利益，或在行動，言談上詆毀或侮辱其他團

友及服務人員者，本公司領隊有權視乎具體情況取消其隨團資格並無須發還任何費
用，而受該旅客監護之 18 歲以下同行旅客亦須一併離團，其離團後之一切活動，一概
與本公司無關。 

(17) 顧客參加本公司之各線旅行團前，應參閱相關外遊警示(如有)，但離港外遊與否，純屬
個人決定，有關警示請參閱 http://www.sb.gov.hk/chi/ota/。在此情況下，顧客決定
不離港外遊均當作自動放棄論，所繳費用概不退還，本公司不會安排其他替代旅行團。  

(七)  旅客參與行程中活動及自費項目注意事項: 
(1) 行程中各項活動皆按整體需要而設計及安排，旅客參加此等活動時，應遵照服務人員之

指引。行程中各項活動及自費活動均存在一定風險，旅客於出發前必須購買旅遊保險。
在參與活動前，應徵詢醫生或相關人士之專業意見；並衡量個人年齡、體格、健康狀況，
以及當時天氣環境、活動內容及當地設施等風險因素，自行決定是否參加，不可單靠第
三者的意見及推介。旅客須承擔因參與活動而引致的一切責任及後果，包括意外傷亡及
財物損失等。 

(2) 自費活動或貨品是由本公司以外的第三者提供: 旅客如對此等活動或貨品有任何不
滿，應直接向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不會負責。 

(3) 旅客有權決定是否參加與該等活動及購買該等貨品。 
(4) 本公司未有授權任何人士(包括領隊及導遊)向旅客推銷或介紹自費項目表以外或未經公

司認可的自費活動及貨品。因旅客自願參加此等活動或購買此等貨品而引致的任何不
滿、損失或傷亡，旅客應直接向介紹人或服務提供者進行交涉或追討賠償，本公司一概
不會負責。  

(八)  旅遊業賠償基金保障: 
(1)  遵照旅遊業議會指示，旅行團收據上有 0.15%印花費，為旅客提供保障。 
(2) 『旅遊業議會基金』為顧客因旅遊業議會會員破產或挾款潛逃，而未能隨團旅遊，可申

請團費九成之特惠補償。 
(3) 『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為參加旅行團外遊時因意外弄至傷亡之團員，提供 

經濟援助。 
(4) 深圳集散 1 天團，並不列入旅遊業議會賠償基金及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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